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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121        证券简称：退市中天        主办券商：山西证券 

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 

  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申请合并重整未受理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⚫ 公司全资子公司“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被“北京冬冬投资

有限公司”申请破产重整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受理了破产重整申请，

并于2022年4月24日指定“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”与“泰和泰（济南）律师事务

所”为青岛中天管理人 

⚫ 2022年7月27日，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、“中兴天恒”或“被申请人”）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

（2022）鲁02破申16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未受理申请人对公司与其关联下属公

司合并破产重整的申请。 

一、合并重整申请情况概述  

2022年7月27日，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（2022）鲁02

破申16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、中

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

支行、嘉兴盛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崂

山支行、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、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中兴天恒公司、青岛中天

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中天”）、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江苏泓海”）的人员、财产、运营、管理、担保等高度混同为由，请求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青岛中天、中兴天恒及关联公司进行合并重整。 

主要事实与理由为：青岛中天母公司为中兴天恒公司，其母公司及关联公司

业务遍布国内各个区域及海外，共同构成石油天然气全产业链集团。青岛中天、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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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兴天恒、江苏泓海以及各关联企业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，且人员、财产、运

营、管理、担保等高度混同，符合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中对于合

并破产的相关表述。因此，请求尽快将青岛中天、中兴天恒及其关联企业进行合

并重整，以保证其资产的完整性。 

二、法院裁定内容 

经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： 

（一）关于中兴天恒的相关情况。长春百货大楼成立于1988年7月19日，1992

年12月17日更名为长春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，1994年11月更名为长春百货大楼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5年3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，2015年11月12日更名为长春

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，公司股票简称自2015年11月24

日起由“长百集团”变更为“中天能源”。2020年10月14日注册地址由长春迁至

北京，并更名为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，登记机关为北京市东城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。2021年10月30日，中兴天恒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由北京市

变更为陕西省宝鸡市；2022年7月8日，中兴天恒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由陕西

省宝鸡市变更为青岛市市北区。 

经查询，截止2022年6月30日，中兴天恒公司员工全部通过中兴天恒能源科

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缴纳社保、医保、公积金。2022年7月20日，中

兴天恒公司税务登记地为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。 

（二）关于青岛中天公司的相关情况。中兴天恒公司持有青岛中天75%的股

份，其100%持股的长百中天能源有限公司持有青岛中天25%的股份。青岛中天登

记机关为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（三）关于江苏泓海的情况。青岛中天持有江苏泓海50.03%的股份。江苏泓

海于2013年11月8日成立，注册地址为江阴市德宝路9号，登记状态为存续。 

本院认为，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35条之规定，采用实质合

并方式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，应由关联企业中的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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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管辖。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，由关联企业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从

中兴天恒公司与其下属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，中兴天恒公司系中天系公司的核心

控制企业，其主要办事机构虽变更至青岛，但中兴天恒的注册地点，员工社保、

医保、公积金、税收缴纳所在地均为北京，因此，按照上述规定，本院对于中兴

天恒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合并重整案件并无管辖权。因此，对于申请人的实质合

并破产重整的申请不予受理。 

三、 风险提示  

（一）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（2022）鲁02

破申2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法院裁定受理北京冬冬对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的重整申请。并于2022年4月24日指定“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”与“泰和泰

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”为青岛中天管理人。如青岛中天进入重整程序，并顺利实

施重整、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化解债务风险，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，

优化业绩表现。如果不能顺利实施重整，青岛中天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

产的风险，如果青岛中天被宣告破产，将被实施破产清算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

合并范围发生变更，核心资产将会丧失，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。 

2022年6月15日，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

人民法院发来的《通知书》，申请人北京本度律师事务所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以债权人名义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

清算，截至目前尚未受理。 

2022年6月22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发来的《通知书》，

申请人刘江以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（控股孙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申请对浙江中天进行破产清

算。 

（二）公司于 2021年 9月 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来的《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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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书》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决定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对公司进行

立案。公司在被立案调查期间，不能进行公开发行证券、非公开发行股票、发行

优先股、重大资产重组。截至目前尚未结案。 

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正式刊登的公

告内容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1日 


